
证券代码：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6-021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来伊份”）的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屋企管”）、郁瑞

芬女士、施辉先生与苏州东合恒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合

恒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东合恒一转让其所持

有来伊份无限售流通股 33,442,400 股股份，占来伊份总股本的 10%，转让价格

为 11.48 元/股，转让对价 383,918,752 元人民币。

 本次股份转让的双方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的有关规

定；受让方东合恒一承诺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

有的目标公司股份。

 东合恒一承诺自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会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

置换、现金购买资产等方式将东合恒一控制的资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或由上市

公司进行收购。若东合恒一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

成的全部损失，并将因违反承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

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 1名称 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名称 苏州东合恒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股份数量（股） 26,676,150

转让股份比例（%） 7.98

转让价格（元/股） 11.48

协议转让对价（元） 306,242,202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三、股份转让协

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 1 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转让方 2名称 郁瑞芬

受让方名称 苏州东合恒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股份数量（股） 2,693,250

转让股份比例（%） 0.81

转让价格（元/股） 11.48

协议转让对价（元） 30,918,51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三、股份转让协

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 2 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转让方 3名称 施辉

受让方名称 苏州东合恒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股份数量（股） 4,073,000

转让股份比例（%） 1.22

转让价格（元/股） 11.48 元/股

协议转让对价（元） 46,758,04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三、股份转让协

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转让方 3名称 施辉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 3 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为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股份比例之间的差额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转让方基于自身资金安排，受让方对公司长期价值和未来发

展的认可而发生的股份变动，共同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等程

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 1名称 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
数量（股）

转 让 前
持 股 比
例（%）

转让股份
数量（股）

转 让 股
份 比 例
（%）

转让后持股
数量（股）

转让后
持股比
例（%）

上海爱屋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70,428,983 50.96 26,676,150 7.98 143,752,833 42.99

郁瑞芬 10,773,000 3.22 2,693,250 0.81 8,079,750 2.42
施辉 4,073,000 1.22 4,073,000 1.22 0 0.00
苏州东合恒一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0.00 33,442,400 10.00 33,442,400 10.00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551537576U

法定代表人 施永雷

成立日期 2010/03/02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 1399 弄 68 号 20 楼 01 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 1399 弄 68 号

主要股东 施永雷持股 80%，郁瑞芬持股 20%

主营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转让方 2姓名 郁瑞芬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古宜路 90 号来伊份管理总部

转让方 3姓名 施辉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古宜路 90 号来伊份管理总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 苏州东合恒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是 ☑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K70AUX82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6-02-14

注册资本/出资额 40,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8,04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中心广场 6幢苏州中心办公楼 C座 8层 03 单元

主要办公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中心广场 6幢苏州中心办公楼 C座 8层 03 单元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持股70.6143%,上海骐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5%，陆维春持股 14.2857%,苏州

东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0.1%。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受让方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信息：

受让方控股方名称 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是 ☑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18617421L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
蒋学明

成立日期 2000/1/26

注册资本/出资额 8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8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敦煌路 388 号汇赢大厦 8F

主要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敦煌路 388 号汇赢大厦 8F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东方恒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1.25%

主营业务

计算机软件设计；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

务；商务咨询服务；化学纤维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电线、

电缆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2025 年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总资产 2,936,092,375.44

净资产 2,075,328,807.33

主营业务收入 5,925,021,568.89

净利润 63,912,746.84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主体

甲方（受让方）：苏州东合恒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一（转让方）：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二（转让方）：郁瑞芬



乙方三（转让方）：施辉

(二)本次股份转让

1、转让标的

1.1 乙方拟将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量为 33,442,400 股无限售流通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0%）协议转让给甲方，甲

方同意受让上述股份。其中，乙方一拟转让 26,676,150 股，乙方二拟转让

2,693,250 股，乙方三拟转让 4,073,000 股。

1.2 乙方确认，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扣押或其他任何第三方

权利负担，乙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无瑕疵的所有权及处分权。

1.3 双方确认，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包括与标的股份有关的所

有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等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公

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均与标的股份一并转让予甲方。

2、标的股份转受让价格

2.1 甲乙双方确认，本次交易每一股的转让价格为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个交易

日上市公司股票每股收盘价的 90%，即每一股人民币 11.48 元，标的股份的转让

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383,918,752 元。

2.2 若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拆分股份、增发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标的股份的数量及每股

价格应根据上交所除权除息规则作相应调整。

3、交易安排

3.1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的具体付款进度如下简表所示：

付款节点 支付比例 转让价款（元）

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30% 115,175,626

取得上交所合规性确认意见且标的股份交割前 50% 191,959,376

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的 30 日内 20% 76,783,750



3.1.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关于标的股份的

第一期股份转让款，占转让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115,175,626 元。其中，支

付予乙方一 91,872,660 元、乙方二 9,275,553 元、乙方三 14,027,412 元。

3.1.2 自本协议生效且第一期转让款支付后，甲乙双方应前往上交所申请办

理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手续。在取得上交所本次合规确认意见后、且

双方前往中证登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前，甲方向乙方支付标的股份的第二期

股份转让款，占转让总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191,959,376 元。其中，支付予乙

方一 153,121,101 元、乙方二 15,459,255 元、乙方三 23,379,020 元。

3.1.3 交割日起算的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标的股份的第三期股份转让

款，即付清全部转让价款余款，占转让总价款的 20%，即人民币 76,783,750 元。

其中，支付予乙方一 61,248,440 元、乙方二 6,183,7027 元、乙方三 9,351,608

元。

3.2 甲方承诺，自交割日次日起的 18 个月内，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其

基于本协议安排所取得上市公司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前述锁定期届满后，甲方

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交易所有关减持的相关规定。

3.3 双方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对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

市公司治理规则进行任何调整。

4、过渡期安排

4.1 本协议生效之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乙方应确保上市公司按照过往

交易习惯及正常经营模式开展业务。

4.2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实施损害上市公司或甲方利益的行为，不得转移或

侵占上市公司资金、资产。

5、保密条款



5.1 双方对本协议的签订或履行的整个过程均负有保密的义务。任何一方不

得将另一方为签订或履行本协议而披露或提供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股

份转让细节、上市公司未公开信息、业务和财务信息、市场和销售数据、计划和

方案、实际或潜在客户、承包商和供应商的身份和交易过程、员工名册等）泄露

给任何第三方或用作其他用途。

5.2 本条款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以下情形：

（1）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信息；

（2）已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非因一方违反本条款导致）；

（3）向其董事、管理人员、员工或专业顾问（包括但不限于财务顾问、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披露该等信息（需确保该等人员同样承担保密义务）。

5.3 本协议终止后，本保密条款仍持续有效。

6、陈述与保证

6.1 双方共同陈述与保证

（1）本协议每一方均拥有签署本协议及完成本协议项下交易的权利和能力

并全面履行本协议；

（2）本协议一经生效对该方即具有效力和拘束力，并可依据其条款对该方

强制执行；

（3）每一方对本协议的签署、递交和履行不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违反

该方的章程性文件（若适用）；与该方签署的其他协议发生冲突或导致对该等协

议的违反；违反对该方或该方财产具有约束力的法院、仲裁机关或政府机构的判

决、命令、禁令、政令或裁决；

（4）没有未决或潜在的，针对任一方或其财产而在任何法院、仲裁或政府

机构提起的法律行动、诉讼仲裁或法律调查程序，若其作出不利裁决，将妨碍或

阻止该方履行本协议下交易；



（5）双方将尽力促进具体交易协议尽快达成，按本协议共同参与本次股份

收购及相关安排直至本协议终止。

6.2 乙方向甲方陈述与保证：

（1）上市公司所有披露的信息和材料在重大方面均为真实、完整、准确并

且是最新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隐瞒、遗漏；除已公开披露信息及

书面向甲方披露外，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未披露的负债、或有负债、重大诉讼仲

裁及处罚等；

（2）标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其它权利负担、查封、冻结或其他任

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况；

（3）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及之后至交割日，乙方合法拥有转让标的股份的

完整权利，无需取得其他人的许可或批准，并承诺在交割前本次转让交易已取得

其他人的同意（如适用）；

（4）在甲方履行本协议各期付款义务下，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办理标的股份

过户的相关手续。

7、违约责任

7.1 如本次交易未能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函，则本次交易

终止，双方互不负违约责任；如因甲方或乙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导致本次交

易终止并给守约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则应对其他方按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赔偿

责任。

7.2 甲方如果未能按照本协议进度支付相关交易款项的，每延迟一日，则按

应付而未付的相关款项的日万分之五比例，向乙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如果超

过十日仍然未能支付的，则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追究相关违约责任。



7.3 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的其他相关约定，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

的损害赔偿责任。前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各项直接及间接损失，以及守约方为

主张权利而发生的律师费、仲裁费、执行费用、保全费用等全部损失。

（三）其他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

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

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一）协议转让受让方的锁定期承诺：受让方东合恒一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

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会减持标的股份。

（二）东合恒一承诺自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会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

产置换、现金购买资产等方式将东合恒一控制的资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或由上

市公司进行收购。若东合恒一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造成的全部损失，并将因违反承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三）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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